
临近年中，单位家里事务繁多，本来已经分身无术的马女士最近又增加

了一件烦心事——维权，她购买的城东某知名品牌的精装房因为质量问题，

业主自发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周末维权行动。

无独有偶。前不久，江北某小区的业主集体顶着烈日拉横幅强烈要求：

“还我人车分流。”据称是开发商在销售阶段曾以人车分流吸引客户，但实际

交房入住后，业主却发现小区内有地上停车位，导致业主发起维权活动。4

月，大祥区一老牌小区业主因更换物业问题闹得沸沸扬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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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业主维权”“购房纠纷”作关键词上网搜索，
可以发现各地的购房纠纷事件为数不少，甚至不少
全国知名房企都曾陷入其中。邵阳这几年购房纠纷
也明显增多，有些业主与开发商的纠纷进入法律诉
讼环节，有些还演变成声势较大的群体性事件。一
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直言，这一方面表明房
屋质量确实存在问题，另一方面表明购房者维权意
识的增强。买房是人生大事，谁也不希望自己用一
生积蓄买的房子出现问题，购房者对出自开发商方
面的问题容忍度就降低了。

从购房者的角度讲，应注意理性适度，依法维权，
尽量避免过激冲突。同样需要区分维权诉求是否合
理，一些购房者在遇到纠纷问题时，往往以为“小闹
无效，大闹方能解决问题”，组成自发性组织来维护
自己的合法权益，很少利用法律途径，似乎变成了只
有跟开发商闹才有可能解决问题。这样的现象反映
了当下对话沟通渠道的缺失，也说明目前购房者相
对弱势的处境。

这是不值得提倡的，建议维权的第一步还是与开
发商指出问题，双方坐下来协商寻求解决的办法。若
协商无效，可考虑通过行政投诉或司法诉讼等方式进
行维权。同时，在实际纠纷中，部分购房者因一些完全
可以通过整改解决的质量瑕疵提出退房或漫天要价的
补偿要求。这种开发商无法满足的过度赔偿要求，其
实也不利于问题的解决，甚至可能导致处理问题的通
道被堵上。

当维权发生的时候，一些开发商或物业首先想的
不是解决问题，而是推卸责任，与业主在沟通过程中不
能够达成一致，也加速了维权事件的发酵。

从相关政府部门的角度讲，购房纠纷的大量出
现，说明了监管环节更需得力。比如，应进一步规范
开发商的营销行为，对饥饿型、鼓吹式的营销行为应
进行监管，对开发商的不实承诺和消费欺诈则应进
行打击，让开发商在销售阶段谨慎宣传和承诺，营造
理性市场氛围。

有问题，开发商不应回避，购房者也需理性，但维
权并不是目的，解决问题才是。在维权过程当中，有时
甚至会出现煽动情绪、故意挑拨的职业房闹，这时更应
该保持冷静。在现有的法律、预售制度下，维权问题或
许依旧会出现，但随着行业不断规范，法律逐渐完善，
买房也会逐渐变得省心。

理性态度 更利于纠纷处理

张 丹

儿童家具一直被列为工商、质检部门重点
质量监督对象，根据这些年全国范围内对儿童
家具产品进行的抽检情况看，儿童家具类的“边
缘及尖端、突出物、孔及间隙、甲醛释放量、警示
标识”等问题依然突出。知名儿童家具品牌也
屡上黑榜，网购儿童家具质量不合格率则更高，
现状不容乐观。很多家长并不了解儿童家具的
强制性国家标准，但是您至少应该熟记以下这
些安全要求。

边缘及尖端

不应有危险锐利边缘及危险锐利尖端，棱
角及边缘部位应经倒圆或倒角处理。产品离地
面高度1600mm以下位置的可接触危险外角应

经倒圆处理，且倒圆半径不小于10mm，或倒圆
弧长不小于15mm。

孔及间隙

产品刚性材料上，深度超过10mm的孔及
间隙，其直径或间隙应小于 6mm 或大于等于
12mm；产品可接触的活动部件间的间隙应小
于5mm或大于等于12mm。

警示标识

应在使用说明中明确标示产品适用年龄
段，即：“3~6 岁”、“3 岁及以上”或“7 岁及以
上”。如果产品需安装，应在使用说明中标示

“注意！只允许成人安装，儿童勿近”的警示
语。如果产品有折叠或调整装置，应在产品适
当位置标示“警告！小心夹伤”的警示语。

双层床

安全栏板的顶边与床铺面上表面的距离，
应不少于300mm，床褥上表面到安全栏板顶边
的距离应不少于 200mm。床铺面及其两边和
两端的所有间隙，应不超过25mm；上铺面与下
铺面之间的净空距离6岁以下（包括6岁）儿童
用床应不少于 750mm。梯子和踏脚板的永久
性偏差，应不超过5mm及损坏；连续的两踏脚
板上表面间距应为 250mm±50mm；两踏脚板
上表面间的距离应均匀，允差为±2mm;；连续
两踏脚板间净空距离，应不小于 200mm，踏脚
板使用的宽度应不小于300mm。

看懂儿童家具的“危险信号”

李涛 李卓雅

近日，西安长安区“南长安街壹号”房产项目被
曝存在疑似内定关系户名单，且名单涉及多位公职
人员，此事引发公众和当地政府关注。6月2日，长
安区委宣传部发布通报称，公开摇号销售“南长安街
壹号”项目中确实存在违规操作销售行为，向“南长
安街壹号”项目部相关人员“打招呼”购房的35名公
职人员中，8人被免职，5人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8人受到记大过处分，14人受到记过处分，其中有6
人同时被调整管理岗位。

购房摇号被曝关系户名单

“摇号内定”事件被曝光于5月24日，当天晚上，
网上传出一份疑似4月29日“南长安街壹号项目部
分摇号购房者信息登记表”，表中显示该楼盘多套楼
房被多名政府工作人员内定。该楼盘位于西安市长
安区，由西安天磊置业有限公司负责楼盘销售。

5月25日，西安天磊置业有限公司通过微信公
众号发布声明称，网上传播的内容“与事实严重不
符”。

但这份声明并没有让此事结束，同一天，长安区
委宣传部发布微博称，针对网络上传播的疑似“南长
安街壹号”房产项目部分摇号购房者信息登记表，长
安区已连夜成立调查组进行调查核实，并向公众公
布了举报电话。

35名公职人员被处分

6 月 2 日晚间，长安区委宣传部发布关于网传
“南长安街壹号项目部分摇号购房者信息登记表”调
查处理情况的通报。

通报显示，经调查西安天磊置业有限公司在4
月29日公开摇号销售“南长安街壹号”项目中存在
违规操作销售行为。对116人（涉及公职人员35名）
请托违规销售的106套房屋（10人放弃购房资格），
重新进行公开摇号销售。前述所涉违规销售的购房
者不得参加重新摇号。

调查显示，有35名公职人员受购房者请托，给
西安天磊置业有限公司“南长安街壹号”项目部相关
人员“打招呼”，造成不良影响。35 人中，8 人被免
职，5人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8人受到记大过处
分，14人受到记过处分，其中有6人同时被调整管理
岗位。

销售公司上社会信用体系“黑名单”

6月2日，长安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发布关
于对西安天磊置业有限公司违规销售商品住房处理
情况的通报。

通报称，现查明西安天磊置业有限公司在2018
年4月29日公开摇号销售“南长安街壹号”项目57、
58、59号楼幢724套商品房的过程中，通过人为操作
摇号结果的方式违规销售了106套商品房。

长安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已责令西安天
磊置业有限公司立即进行整改，对其违规销售行为
进行惩戒记分，暂停受理其新申请预售许可，限制
其未售房源的网签销售，并将其纳入社会信用体系

“黑名单”。
同日，西安天磊置业有限公司也通过公众号发

布致歉信，并承诺将按期整改、积极配合调查。对通
过本次违规摇号销售的房屋予以清退，并对涉嫌违
规销售的106套商品房面向该批参与摇号未中签的
意向投放人进行摇号销售。

“购房打招呼事件”
35名公职人员受处分

于英杰

江苏太仓市民程某通过中介，把自家一套房
子以130余万的价格卖给了陆某，可随后见房价
呼呼上涨，不到半年涨到 220 多万，程某决定毁
约。买方陆某几经交涉无果将其告上法庭。日前，
太仓法院审结了这起房屋买卖案，判令程某赔偿
房屋差价损失95万元。

130多万买的房子迟迟没办法过户

早在2016年5月10日，太仓市民陆某在中介
公司介绍下，看中了程某出售的一套房屋，双方签
订了《房地产买卖契约》，约定程某将其单独所有
的房屋卖给陆某，房屋总价132万元；付款方式约
定：合同签订之日支付定金5万元，第二期款63万
元于2016年5月31日前支付并办理过户手续，第
三期款64万元于过户后贷款到账后3日内一次性
付清。合同另外约定：买方违约的，不得向卖方索
还定金；卖方违约的，应双倍退还买方定金。违约
方还需赔偿另一方成交价10%违约金。买方不能
按期向卖方付清购房款、卖方不能按期向买方交
付所购房屋，均视为违约。合同签订当天，陆某就
向程某支付了定金5万元。

可接下来，双方因未能完成付款、过户而产生
纠纷，陆某将卖家程某告到法院，请求确认双方签
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于 2016 年 10 月 25 日解
除、被告程某返还定金、支付违约金100余万元，
他的理由是，合同不能继续履行，责任在被告，被

告未能在合同约定时间将房屋过户。可被告程某
认为，合同约定时间内被告未收到原告第二期购
房款，故原告违约在先。

法院：卖方违约，赔偿购房人差价95万元

受法院委托，评估公司对涉案房产于2016年
10月25日的价值进行评估，总价为226万余元。

法院认为，该案纠纷由被告违约导致，应赔偿
原告因此受到的损失。理由是原告陆某于2016年
5月31日的银行存款为70余万元，超过了当天需
要支付的金额，已经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反而被
告房屋至今未能还清贷款剔除抵押权；并且原告
支付70万元至中介处，并与被告一同前往银行归
还贷款的行为表示他在积极履行合同，而被告之
后多次爽约未予配合过户，责任在被告。

最终，法院参照评估报告的房屋价值，同意原
告要求调整违约金至实际损失（即房屋差价损失）
95万余元的请求，判令确认双方合同于2016年10
月25日解除，被告返还定金5万元、赔偿原告违约
金95万余元。

法官说法

合同是双方合意的结果，具有法律约束力，双
方均应遵守；违反合同，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
责任。一方在获得利益的同时应充分尊重另一方
的利益。本案被告因房价上涨，不顾双方的合同约
定，构成违约，造成对方损失，应当进行赔偿。

房子从130万涨到220万 房主决定毁约
法院判决：合同解除；被告返还定金5万元、赔偿原告违约金95万余元

记者 唐翠微

今年以来，邵阳楼盘维权事件时
有发生，大品牌开发商也在其中。买
房是人生大事，谁也不希望自己花了
一辈子积蓄买的房子出现问题，维权
内容主要围绕：霸王条款、工程质量、
虚假广告、五证不全等问题。

霸王条款
之所以发生维权的事情，往往

在买房之初就可能埋下隐患。业主
在和开发商签订购房合同时，预留
的“协商事项”都被事先填好。阳先
生去年买了某知名开发商的两套精
装房，开发商提供的已经拟好的购
房协议有两本杂志那么厚，他光签
字就花了10分钟，你可以选择不买，
但协议一字不能改。或是购房者忽
略了具体协议内容，对一些潜在风
险没有认知，导致在交付条件、违约
赔偿比例、产权证的办理期限上，购
房者成了被动一方。

房屋实际情况与销售宣传不符
近期出现的一些购房纠纷很大

一部分就属于房屋实际情况与销售
宣传不符。在正常房产开发周期
中，销售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交房
环节才是考验开发商品牌和信誉度
更为重要的考卷。这一方面涵盖的
问题比较多，常见的有开发商交房
后用材、工艺、园林水景等与宣传不
符，宣传时承诺的相关配套未能如
期兑现，以及开发商擅自变更社区
规划等。

房屋质量
房屋质量，是业主投诉中的主要问

题之一，小到一扇门窗，大到整个建筑，
都会给业主生活带来不小的麻烦。按
业内人士的说法，多数楼盘或多或少都
存在房屋质量问题。目前，随着国家对
住宅质量的严格监管，主体结构质量问
题已经非常少见，但一般的质量问题还

是不少。比较常见的质量问题主要有：
施工质量不佳造成的房屋墙面

或地面空鼓、裂缝或瓷砖脱落等；
使用水洗海砂影响建筑质量，比如
说导致楼板开裂等；房屋防水层因
偷工减料导致渗水漏水等；房屋门
窗也是当前质量投诉的重点，主要
集中在用材问题上，比如型材厚度
是否达标、开关是否顺畅等是业主
投诉较多的问题。

五证不全
楼盘五证指的是：国有土地使

用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
程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
许可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五证不全隐患多，业主在买房
前一定要看清楼盘有没有五证，不
能只看广告、沙盘、虚拟户型。如果
开发商没有五证，房子质量很难有
保障，因工期问题会出现延期交房
甚至交不了房、办不了房产证、开发
商很有可能骗取订金后卷款逃跑烂
尾等现象。在邵阳，这样的现象也
发生过，切莫贪便宜吃大亏。

这些方面可能会出问题

业主维权业主维权 楼市迎来真考验
楼市迎来真考验


